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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4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洲管道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1 

 

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签署关于共同参与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的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本次协议签订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2016年1月6日，北京富贵花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贵花开”）、

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洲管道”）、富贵金

洲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贵金洲”）签署了《关于共同参与海绵

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的合作协议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协议签署背景 

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城市信息化应用水

平不断提升，智慧城市建设应运而生。其中，海绵城市与综合管廊是智慧城市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建设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，在实现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、引领信

息技术应用、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

近日，北京富贵花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垣资产

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签署了《关于共同参与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项目战略

合作协议》。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世界500强上市企业

——中国中冶的子公司，是集工程总承包、钢结构及装备制造、房地产开发、项

目投资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公司，是中国建筑业综合实力领军品牌100强。

中垣资产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是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，主要业务包括私募股权

投资、创业风险投资、金融产品投资、资产优化管理，协助地方政府与优质企业

募资发债，有强大的融资能力。三方拟充分利用各自在海绵城市与综合管廊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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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规划、投融资、开发、建设、现代信息技术、产业产品及综合运营等专业领域

的信息资源、项目资源及科技研发等系统优势，通过紧密合作，强化优势互补，

共同搭建海绵城市与综合管廊建设的PPP项目平台，打造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的

创新示范PPP项目，践行国家城市发展战略，并通过商业模式的不断完善和打造，

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快速推广，实现多方共赢。 

二、合作方介绍 

1、北京富贵花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北京富贵花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金洲管道第二大股东，注册地址：北京市

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；法定代表人：雷海华；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

经济贸易咨询，投资咨询，教育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等。 

2、富贵金洲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 

富贵金洲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是金洲管道的全资子公司，住所为北京市西

城区丰汇园；注册资本贰亿元；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等。富贵金洲作

为金洲管道外延发展的平台，主要围绕公司主业，优化公司产业布局，加快公司

产业升级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以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 

3、富贵花开、富贵金洲与金洲管道系关联方，本次合作协议签订构成关联

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4、公司、富贵金洲与富贵花开2015年度无交易。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根据《关于共同参与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》，

北京富贵花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与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垣资产管理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“国冶富贵（北京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”，该基

金管理公司负责发起管理和运行“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项目PPP基金”，基

金总规模拟定为100亿元，第一期20亿元。 

北京富贵花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，将把持有的国

冶富贵（北京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份额转让给富贵金洲（北京）投资

有限公司。 

2、北京富贵花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根据《关于共同参与海绵城市和综

合管廊建设项目的合作协议》约定，在各方合作的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的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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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中，项目的管材由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提供，运营软件由其全

资子公司北京灵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。 

3、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富贵金洲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承诺

遵守《关于共同参与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的合作协议》的约定，在各方

合作的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的建设项目中，项目的总包方由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

司承担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通过各方紧密合作，强化优势互补，共同搭建海绵城市与综合管廊建设

的PPP项目平台，打造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的创新示范PPP项目，践行国家城市发

展战略，不断打造和完善商业模式，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快速推广，实现多方共

赢。此次合作有利于金洲管道的战略发展和转型升级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进

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。 

2、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

影响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为协议的履行而对

上述合作方产生依赖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签订合作协议为三方开展紧密合作的指导性文件，具体实施情况存在

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开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 月 8 日 




